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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解决项目落

地难题 ,做到集约高效、科学合理用地 ,2005年菏泽

市国土资源局利用 1 个月的时间 ,全面细致地开展

了全市建设用地潜力情况的调查。基本摸清了全市

建设用地潜力情况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措

施。

1　全市建设用地潜力情况

调查显示 : ①全市现有批而未供土地共 26 宗 ,

约 221. 8 hm2。其中 :牡丹区 4 宗 32. 67 hm2 ;开发

区 17宗 92. 67 hm2 ;单县 1 宗 2. 20 hm2 ;曹县 1 宗

24. 33 hm2 ;东明县 1 宗 46. 67 hm2 ;鄄城县 2 宗

23. 20hm2。批而未供的土地大部分分布在城市规

划区内 ,并且为工业用地 ,适于安排项目。②全市城

镇闲置建设用地 82 宗 ,总面积 118. 3 hm2 ,其中牡

丹区和开发区 9 宗 23. 4 hm2。这部分土地大多数

已办理使用手续或征用手续 ,但有的项目一直没有

落地 ,投资不到位 ,有的只是圈占了土地 ,而没有搞

建设 ,有的项目虽然落地 ,但容积率、投资强度、建设

密度等达不到规定要求 ,导致超规模用地 ,从而造成

土地闲置。这部分土地全部为工业项目用地 ,又在

城镇规划区内 ,区位优越 ,交通便利 ,便于操作。③

全市共有空闲土地 436 宗 799. 4 hm2 ,主要是乡镇

机构合并、单位合并撤销或者迁移 ,以及处于停产、

半停产或破产企业停止使用的土地 ,如原供销社、棉

厂等土地大量闲置 ,得不到充分利用。这部分土地

主要位于乡镇政府驻地 ,可安排或嫁接当地乡镇政

府招商引资等项目 ,也可适时纳入政府土地储备 ,为

经济发展提供后备用地。

2　有效配置土地的成功做法

由于土地供需矛盾的加剧 ,有些县 (区)积极探

索土地有效配置集约利用的路子 ,可以总结推广。

例如 :菏泽开发区 (东区)对岳阳建筑集团、旺路达实

业有限公司等 5家低效利用土地的企业进行土地整

合 ,将25. 33hm2 土地出让给了电厂。巨野县收回 3

宗 14. 77hm2 批而未用的土地 ,分别出让给华韩维

斯达制衣、通宇汽车有限公司和独山镇工业园 ;收回

宇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国有土地 6. 67hm2 (100亩)

并纳入储备。东明县利用原已批未供土地 11. 6

hm2 ,使投资 2亿元的东明石化集团焦化项目落地 ;

利用城关镇废弃窑场 30. 67hm2 ,使投资 2. 2亿元的

东明方明集团环已酮项目得以顺利建设。

3　盘活挖潜拓宽用地空间的措施

随着东西结合力度的加大和招商引资步伐的加

快 ,2005年菏泽市的工业项目用地已进入高峰期 ,

保证项目落地 ,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突破菏泽”战略

实施的进程。另一方面 ,用地指标与实际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破解经济发展和土地供应的矛盾 ,集约

高效利用和存量挖潜是关键。

(1)充分利用批而未供土地。对批而未供的土

地 ,要严格依据产业政策严控投资密度 ,达不到投资

密度的不予供地 ,使政府手中有限的土地得到充分

利用。

(2)加大对闲置和空闲土地的收回力度。凡符

合法律规定收回条件的闲置和空闲土地 ,坚决依法

收回 ,酌情安排项目。特别是乡镇政府 ,空闲的土地

较多 ,应首先考虑充分利用这部分土地安排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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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或其他新上项目 ,避免造成新的占用耕地的

违法用地现象 ,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3)加大清理整合力度。对闲置和空闲土地中

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 ,按照投资强度和建筑密度

等用地指标进行核准 ,达不到规定标准要求的在规

定时间内追加投资额。无能力追加投资或者不能在

规定期限内进行建设的 ,可通过协议的方式由政府

重新收回土地 ,用于安排新的项目。也可以通过置

换的方式 ,对零星的小地块进行整合 ,使之适于安排

新的项目。特别是对有定向定位等特殊要求的重点

项目用地 ,可通过协议置换的方式进行调剂 ,提供用

地。

(4)集中利用园区土地。工业项目尽量向园区

集中 ,通过制定供地标准 ,大项目供地 ,小项目提供

标准厂房等方式安排项目。

(5)进一步加大对城镇周边废弃窑厂等国有存

量土地的开发整理 ,用于安排项目建设。

(6)加大旧城旧村改造力度 ,拓宽城市土地经营

和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选择空间。针对 2005年紧

张的用地形势 ,首先要开发改造城市规划区的旧城、

旧村 ,特别是开发区的旧村庄。其次 ,开发城郊结合

部或干道沿线的存量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也有

利于项目的落地。

(7)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凡已审批的

集体建设用地 ,随着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等经营不

善的 ,经集体土地所有者同意 ,经主管部门批准 ,由

转让方和受让方达成协议 ,可以将集体建设用地流

转 ,以发挥土地的最佳效益。

(8)加大土地开发复垦力度。通过土地开发复

垦增加的耕地折抵建设用地指标 ,同时为土地置换

政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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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情况 ,属实的 ,给予补办用地手续 ,以确保村民

的利益不受损害。

(2)村委领导班子实行“宅基地自治”形成的集

体违法现象 ,由于时间长 ,人数多 ,并且找不到具体

的责任人 ,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建议有关部门将宅

基地审批手续、程序等相关内容 ,在村内公示 ,凡不

符合条件的 ,一律不批。对已经形成事实的违法宅

基地 ,审查审核后 ,尽量给予补办手续 ,进一步规范

宅基地的管理。

(3)对于个别村委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徇私舞

弊 ,审批“人情地”的现象。建议相关部门 ,应加大查

处力度 ,立即拆除所建的房屋 ,退还非法占用的宅基

地 ,并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4)针对村民个人原因造成的未批先建 ,少批多

占 ,应拆不拆的现象 ,建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建立健

全土地监察网络与土地信访制度 ,发现情况及时处

理。由于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性执行权 ,在发现

宅基地违法现象而制止无效后 ,须通过法院来强制

执行。这就需要立案、审查、判决、执行等一系列程

序 ,时间比较长 ,在此期间 ,房屋早已建成 ,违法已成

定局。所以此类事实性违法占地现象 ,大多数以补

办手续为主 ,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建议国家立法机构

出台相应法律法规 ,赋予国土资源部门相关的权力 ,

以便把宅基地违法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 ,规范宅基

地使用行为。

(5)私搭乱建现象难以禁止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

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产品、生产资料、农机

具等资产不断积累 ,原来的农房宅基地规划设计已

不符合实际条件 ,建议相关部门在修编宅基地规划

时 ,适当予以考虑 ,拿出具体实施意见 ,以解决此类

问题的发生。

(6)宅基地改变用途 ,非法出租现象 ,由于没有

有效的约束机制 ,目前难以控制。建议国家出台相

关的政策 ,例如 ,是否可以采取由税务部门收取相应

的费用的方式使违法者放弃这种行为。

(7)对一户居民拥有多处宅基地与户口不在该

村却拥有村里宅基地的现象 ,建议尽快出台农村集

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及相关收费政策 ,对此类宅

基地实行有偿收费 ,促使违法者退还多余的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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